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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 境 品 質 文 教 基 金 會 發 行

2 0 2 1 年 7 月，「氣 候 少 年」在 環 品 會 同 仁 的 腦 力 激 盪 下 誕 生。

少 年，在 所 有 年 齡 的 代 名 詞 中 是 最 浪 漫 的 一 個，青 春 活 力 的 背 後，有 各 自 成 長 的 煩 惱，

”∞ ”是 專 屬 的 符 號。

氣 候，一 個「 大 於 空 氣，小 於 自 然 / 環 境 」的 範 疇，恰 恰 可 以 作 為 凝 視 世 界 的 眺 望 台，是

嫁 接 人 與 自 然 的 橋 樑，既 不 會 遠 得 失 去 了 細 節，又 不 會 近 得 看 不 見 整 體。

站 在「 氣 候 變 遷 」這 個 適 當 的 角 度，許 多 事 情 的 焦 距 變 得 清 晰。例 如 能 源 的 未 來 就 是 要

致 力 於 淘 汰 所 有 的 化 石 燃 料，包 括 煤 炭、石 油 與 天 然 氣；未 來 世 代 的 集 體 人 權 要 在 穩

定 的 氣 候 系 統 下 才 能 實 現；而 2 0 5 0 年 零 淨 排 碳 目 標 告 訴 我 們，如 果 沒 有 健 康 的 土 地，

就 沒 有 足 夠 的 碳 匯 庫 來 抵 銷 排 碳。

2 0 0 2 年 通 過 的 環 境 基 本 法 明 確 規 定，當 經 濟 與 社 會 發 展 有 害 於 環 境 時，要 以 環 境 為

優 先。然 而 現 實 社 會 並 非 如 此 運 作，例 如 在 藻 礁 議 題 上，保 護 環 境 之 前 大 家 總 是 要 問

有 沒 有 保 護 的「 價 值 」，卻 很 少 有 人 問 開 發 是 不 是 有 價 值？為 什 麼 一 定 要 這 樣 開 發？也

不 問 對 環 境 造 成 的 衝 擊 是 不 是 到 不 可 恢 復 的 程 度。

我 們 現 在 用 來 描 述 環 境 的 語 言，例 如 價 值、資 源、保 留 區，其 實 都 是 殖 民 時 代 的 遺 留，

是 從「 使 用 」的 角 度 來 看 自 然，這 樣 的 語 言 從 根 本 上 限 制 了 我 們 對 環 境 的 天 然 感 應 能

力，並 預 設 了 實 用、經 濟 的 方 向。這 是 一 個 值 得 警 惕 的 陷 阱。

當 今 世 界 的 變 局 中，以 環 境 劣 化 與 A I 人 工 智 慧 崛 起 為 兩 大 趨 勢，後 者 尚 有 過 去 的 語 言

可 以 描 述，而 前 者 只 能 委 由 經 濟 學、地 質 學、生 態 學、政 治 學、社 會 學、法 學 等 等 為 其 發

聲，卻 都 有 其 侷 限，都 無 法 完 整 呈 現 其 樣 貌。

面 對 滿 目 瘡 痍 的 地 球，我 們 需 要 創 造 新 的 語 言 來 與 自 然 和 諧 共 處，「 氣 候 少 年 」必 定 會

是 為 環 境 創 造 新 語 言 的 一 代 人。

環 境 品 質 文 教 基 金 會  

董 事 長

美 好 的 環 境 需 要 新 的 語 言
發 行 人 的 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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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月 1 日 被 定 為 台 灣 的「 原 住 民 族 日 」是 非 常 近 期 的 事。

      個 日 子 標 記 的 是 2 0 1 5 年 的 8 月 1 日 蔡 英 文 總 統 以

國 家 元 首 身 分 向 原 住 民 族 道 歉 的 事 件。

今 年 的 原 住 民 族 日，行 政 院 長 蘇 貞 昌 先 生 說「 政 府 會 持

續 透 過 法 律、政 策、預 算，來 凸 顯 原 住 民 族 的 主 體 性。」

這 恐 怕 是 政 治 人 物 的 輕 諾。現 在 的 台 灣 政 治、社 會 還 沒

有 徹 底，真 誠 地 檢 視 原 住 民 與 非 原 住 民（ 或 者 說 漢 人 ）

的 關 係、也 沒 有 反 省 真 正 的 問 題，遑 論 改 進？

近 日 公 視 上 映 的 電 視 劇「 斯 卡 羅 」，原 著 魁 儡 花 作 者 陳

耀 昌 先 生 經 常 講 一 句 話「 原 漢 關 係 對 台 灣 的 重 要 性，絕

不 亞 於 兩 岸 關 係。」發 人 深 省。當 兩 岸 關 係 的 裂 痕 大 到

遠 遠 超 過 台 灣 海 峽 的 物 理 距 離，原 漢 關 係 的 鴻 溝 卻 在

政 治 上 化 約 到 極 小，這 才 是 政 治 上 的 現 實。

蘇 院 長 所 說 的 主 體 性 是 什 麼？是 指 台 灣 的 所 有 重 要 政

策 都 要 從 原 住 民 族 的 角 度 考 量 嗎？又 或 者 是 限 縮 在 以

山 林 為 主 的「 傳 統 領 域 」之 中，才 有 原 住 民 族 主 體 性？

這

原 住 民 族 日 的 省 思
愛的萬物論



釋 字 8 0 3 號 解 釋 背 景

如 果 仔 細 看 台 灣 的 法 律 結 構，我 們

會 發 現 法 律 整 體 中，原 住 民 的 角 色

是 一 塊 被 鑲 嵌 的 補 丁，是 額 外 的，

與 主 體 架 構 不 相 容 的 存 在。

原 住 民 族 基 本 創 設「 原 住 民 族 傳 統

領 域 」的 概 念，看 似 為 原 住 民 打 造

自 治 樂 園，然 而 與 此 同 時，森 林 法

、野 生 動 物 保 護 法 等 法 規，又 非 常

歧 視 的 將 原 住 民 視 為 偷 竊 國 家 財

產（ 林 木 ）的 慣 犯，與 保 育 類 動 物

的 殺 手，以 高 密 度 的 公 權 力 與 不 成

比 例 的 嚴 刑 峻 罰 限 制 原 住 民 在 傳

統 領 域 中 的 行 動。至 於 劃 分 界 線 的

方 式 是 否 能 套 用 在 傳 統 部 落 間 沒

有 明 確 界 線 的 情 況，則 是 另 一 個 根

本 的 問 題，為 部 落 間 的 關 係 埋 下 新

的 衝 突。

不 只 是 法 律 本 身，解 釋 法 律 的 司 法

系 統，對 原 住 民 也 存 在 深 深 的 偏 見

。例 如 在 探 討 原 住 民 族 狩 獵 文 化 與

野 生 動 物 保 護 衝 突 的「 大 法 官 會 議

第 8 0 3 號 解 釋 」可 以 看 到 部 分 大 法

官 對 原 住 民 的 刻 板 印 象，在 沒 有 證

據 的 情 況 下，部 分 大 法 官 先 入 為 主

地 認 定 原 住 民 的 狩 獵 文 化 會 對 生

態 造 成 破 壞，更 誇 張 的 是 進 一 步 認

為 只 有「 監 禁 的 處 罰 方 法 」可 以 嚇

阻 狩 獵 過 程 對 生 態 的 破 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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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0 1 3 年 布 農 族 人 T a l u m（ 王 光 祿 ）

在 台 東 山 區 狩 獵，卻 因 持 有 非 自 製

獵 槍，並 捕 獲 當 時 定 為 保 育 類 動 物

的 長 鬃 山 羊 與 山 羌，違 反《 槍 砲 彈

藥 刀 械 管 制 條 例 》和《 野 生 動 物 保

育 法 》，遭 判 處 3 年 6 個 月 定 讞。而 後

檢 察 總 長 提 出 非 常 上 訴，最 高 法 院

審 理 後 認 定 本 案 有 違 憲 之 虞，因 此

聲 請 釋 憲。司 法 院 在 今 年（ 2 0 2 1 ）5

月 7 日 做 成 釋 字 8 0 3 號 解 釋。



因 為 有 王 光 祿 案，社 會 大 眾 才 有 機 會 看 到 原 住 民 的 狩 獵 文 化 在 台 灣 受 到 這 麼

多 法 律 的 歧 視，那 其 他 呢？我 們 甚 至 還 沒 有 機 會 盤 點 所 有 法 律，例 如 森 林 法 規

定 森 林 以 國 有 為 原 則，原 住 民 生 活 的 山 林 從 1 8 9 5 年 就 被 日 本 人 收 歸 為「 官 有

」，其 後 不 論 是 哪 一 個 政 權 都 沒 有 矯 正 這 個 對 原 住 民 極 其 不 尊 重 的 安 排。

淡 化 原 漢 之 間 的 衝 突 並 無 助 於 改 善 任 一 外 來 政 權 與 原 住 民 的 關 係，建 立 在 總

統 的 道 歉 之 上 的「 原 住 民 族 日 」，並 未 實 質 改 變 原 住 民 的 地 位，由 執 政 者 為 之

紀 念，更 顯 反 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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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度 以 為 樹 木 有 靈 犀，彼 此 可 相 通，尤 其 緊 急 狀

態 如 焚 火，地 下 根 系 會 傳 遞 專 屬 樹 木 能 懂 的 訊 息。

這 是 樹 木 特 有 的 溝 通 系 統，雖 蒼 茫 獨 立，但 非 隔 絕

不 相 往 來。著 名 的 生 態 學 者 S u z a n n e  S i m a r d 備

受 讚 譽 的 書：發 現 母 親 樹（ F i n d i n g  t h e  M o t h e r  

T r e e ），且 被 柯 麥 隆（ J a m e s  C a m e r o n ）拍 成 電

影 阿 凡 達。此 外，還 有 P e t e r  W o h l l l e b e n 的「 樹

木 背 後 的 生 命 」（ T h e  H i d d e n  L i f e  o f  T r e e s ）

以 及 普 立 茲 獎 得 主 R i c h a r d  P o w e r 的 小 說「 上 林

層 」（ O v e r s t o r y ）也 同 樣 扣 人 心 弦。

這 樣 的 樹 木 有 靈 論 述，會 不 會 是 一 種 對 生 態 系 統 的

誤 解？並 且 破 壞 保 育 的 緣 由？

樹 或 許 真 的 會 講 話 — 樹 話。因 為 植 物 會 排 放 賀 爾 蒙

以 及 釋 放 防 禦 訊 號。其 他 植 物 則 會 偵 測 這 些 訊 號 並

隨 之 改 變 生 理 機 能。然 而，並 非 所 有 對 話 都 是 良 善

仁 慈 的，植 物 也 會 產 製 化 感 物 質（ a l l e l o c h e m i -

c a l s ），毒 化 其 鄰 居。

樹 木 有 靈 論 者 認 為，樹 裡 的 碳 組 合 成 分 會 藉 由 菌 根

- - 在 樹 根 上 寄 居 的 植 物 菌 類，的 地 下 網 絡 傳 達 到 鄰

樹 木 有 靈 ？ 還 是 想 太 多 ？
守護水土林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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樹，交 換 從 土 壤 汲 取 的 水 分 及 養 分，以

利 植 物 製 造 糖。這 些 論 述 主 張「 捐 」樹 有

意 犧 牲 自 己，傳 送 營 養 給 鄰 樹，協 助 其

成 長，確 保 社 群 的 健 康。不 過，就 像 其 他

生 態 互 動 一 樣，植 物 的 合 作 也 要 自 然 汰

擇 而 進 化，誰 可 以 傳 遞 更 多 特 性、產 製 更

多 後 代，誰 就 更 可 以 生 存。因 此，樹 木 有

靈 論 所 說 的，不 過 是 菌 類 穿 梭 運 送 的 碳

物 質，只 是 為 了 保 護 自 己 的 利 益，培 育

多 層 宿 主 確 保 未 來 的 食 物 供 給 而 已。利 他

會 發 生 也 是 可 能 的，假 如 接 收 上 述 物 質 的 鄰 樹 也 會 回 報，最 終 也 讓 捐 樹 獲 益

。樹 木 之 間 的 互 惠 是 可 能 的，只 是 其 中 許 多 互 動 可 能 是 失 衡 的，例 如 熟 樹 與

小 苗 之 間 的 關 係 就 是 如 此。利 他 行 為 也 會 進 化，假 如 利 及 親 族，例 如 傳 遞 捐

樹 的 基 因 之 類。證 據 顯 示，透 過 菌 根 網 絡 的 養 分 再 分 配，是 以 親 族 利 益 為 主，

而 非 不 相 干 的 植 物。樹 確 認 並 回 應 給 親 族 的 機 制 尚 未 被 完 整 解 釋。

主 流 論 述 說 樹 送 出 其 資 源 以 強 化 社 群 其 實 是 最 不 可 能 的。好 比 自 然 汰 擇 變

成 群 體 汰 擇，合 作 之 群 體 勝 出。如 果 衝 突，自 然 汰 擇 幾 乎 都 會 贏，畢 竟 個 體 多

過 群 體，更 快 翻 轉。有 趣 的 是，當 菌 根 從 本 土 草 地 傳 送 資 源 到 外 來 苗 種，又 被

解 釋 為 寄 生 的 證 據，而 不 是 合 作。過 分 強 調 合 作 是 誤 導。林 層 是 激 烈 競 爭 的

場 域。一 顆 熟 楓 樹 可 以 產 製 數 以 百 萬 計 的 種 子，其 中 只 有 一 粒 種 子 最 終 可 以



成 樹、成 蔭，其 餘 皆 亡。於 此

過 程，樹 木 有 時 會 促 進 彼 此

的 成 長，但 這 並 非 表 示 森 林

的 功 能 像 有 機 組 織 一 樣。生

態 系 統 包 含 常 變 多 樣 的 有 機

體，有 常 變 的 不 同 互 動，正 面

與 負 面 都 有。

在 最 近 一 次 的 冰 河 期，不 同

樹 種 以 不 同 速 度、不 同 路 徑

向 北 移 居。山 毛 櫸 槭 樹 林 或

者 橡 樹 胡 桃 木 林，並 不 是 以

一 個 單 位 移 動。事 實 上，樹 木

彼 此 以 不 分 過 去 或 未 來 的 方

式 住 在 一 起。

科 學 裡 的 擬 人 化 是 一 個 禁 忌

，因 為 這 樣 常 會 造 成 欺 騙 而

非 幫 助。樹 木 不 是 人，森 林 不

是 人 類 家 庭 或 共 和 國。假 如

這 樣 看 樹 木，只 會 帶 給 我 們

自 以 為 是 的 想 像 結 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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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 瑪 德（ S i m a r d ）在 一 次 訪 談 中 就 承 認，她

是 故 意 使 用 擬 人 化、文 化 意 義 的 字 眼 - -「 母

親 」，儘 管 樹 木 有 男 有 女，如 此 人 們 會 更 好

的 跟 樹 連 結，而「 如 果 我 們 可 以 連 結 樹 木，

我 們 就 會 更 照 顧 它 們。」

樹 需 要 有 人 的 價 值 與 動 機 才 能 讓 它 們 存 活

？科 學 支 持 的 保 育 應 該 已 經 足 夠。近 來 發 現

的 地 下 世 界 也 是 足 夠 的。公 眾 應 該 聽 到 真 正

的 故 事，不 用 被 人 格 化 以 及 延 伸 的 隱 喻 給 混

淆。這 樣 只 會 讓 我 們 更 難 面 對 現 實：方 便 可

能 是 真 的，但 達 爾 文 為 生 存 而 奮 鬥 也 是 真 的

。人 類 是 不 道 德 世 界 的 道 德 受 造 物。自 然 並

不 分 享 人 類 的 價 值，上 主 慈 悲，人 類 可 以 選

擇 不 去 模 仿 所 有 的 自 然 法 則。

在 待 植 物 如 物 件 或 如 人 類 之 間，是 否 有 第 三

條 路？以 植 物 之 本 道 待 之！植 物 基 本 上 就 是

跟 人 類 不 同：不 語、有 根、難 以 捉 摸。人 類 必

須 迎 向 尊 重 與 人 類 不 同 的 有 機 體，以 其 分 離

且 複 雜 的 軀 體、以 其 複 雜 之 交 互 作 用、以 其

深 不 可 測 的 生 命。

P r o t e c t  t h e  w a t e r ,  s o i l ,  f o r e s t  a n d  a i r



太 史 公 司 馬 遷 在 歷 經 一 切 身 體 與 精 神 的 磨 難 後

，終 於 完 成《 史 記 》，其 後 在〈 報 任 少 卿 書 〉留 下 十 五

字 的 千 古 名 言：

「 究 天 人 之 際，通 古 今 之 變，成 一 家 之 言 」

這 是 司 馬 遷 總 結 自 己 從「 太 史 令 」( 漢 代 官 職 ) 蛻 變

成「 太 史 公 」( 自 我 定 位 ) 的 過 程，其 樹 立 的 典 範 也 成

為 給 世 代 中 國 人 的 英 雄 帖。

被 譽 為 史 學 泰 斗 的 中 研 院 院 士 余 英 時 先 生，便 是 用

一 生 踐 行「 究 天 人 之 際，通 古 今 之 變，成 一 家 之 言 」

的 偉 大 歷 史 學 家。而「 究 天 人 之 際 」應 該 也 是 法 律

體 系 的 最 高 境 界，更 是 環 境 法 的 思 想 指 導，就 這 點

而 言，余 英 時 先 生 也 為 法 律、環 境 法 奠 下 了 堅 實 的

基 礎。

余 英 時 出 生 於 1 9 3 0 年，他 在 所 面 對 的「 古 今 之 變 」

是 1 8 7 4 年 李 鴻 章 在 給 同 治 皇 帝 的 奏 摺 上 所 說 的「 (

中 國 ) 數 千 年 未 有 之 大 變 局 」。也 就 是 在 西 方 船 堅 砲

利 的 衝 撞 之 下，整 體 中 國 從 科 技、政 治、法 律、思 想

等 層 面 的 快 速 西 化。

余 英 時 的 史 學 研 究 致 力 於 發 現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的 價

7

悼 念 余 英 時 院 士
一枝筆為環境



值。他 看 到「 中 國 知 識 界 似 乎 還 沒

有 完 全 擺 脫 殖 民 地 的 心 態，一 切 以

西 方 的 觀 念 為 最 後 依 據，甚 至『 反

西 方 』的 思 想 也 還 是 來 自 西 方。如

『 依 賴 理 論 』、如『 批 判 學 說 』、如『

解 構 』之 類 」(〈 怎 麼 讀 中 國 書 〉

，收 錄 在《 現 代 儒 學 的 回 顧 與 展 望

》)

其 又 認 為「 二 十 世 紀 以 來，中 國 學

人 有 關 中 國 學 術 的 著 作，其 最 有 價

值 的 部 分 都 是 最 少 以 西 方 觀 念 作

比 附 的 」，「 希 望 青 年 朋 友 有 志 於

讀 古 書 的，最 好 盡 量 先 從 中 國 舊 傳

統 中 去 求 了 解，不 要 急 於 用 西 方 觀

念 作 新 解 」。( 收 錄 於〈 怎 麼 讀 中 國

書 〉)

余 英 時 傳 遞 的 是 獨 立 思 考 的 重 要

性，並 透 過 近 6 0 本 專 書，4 0 0 餘 篇

論 文 加 以 實 踐。例 如 朱 熹 向 來 是 中

國 哲 學 史 的 重 要 研 究 對 象，所 有 朱

 

熹 留 下 的 文 章 還 有 他 的 生 平 一 不 被 反

覆 爬 梳，但 是 余 英 時 還 是 可 以 在 2 0 0 3

年 出 版 的《 朱 熹 的 歷 史 世 界 》，從 中 找

出 新 意，他 的 方 法 是 把 朱 熹 放 回 整 個

宋 朝 的 歷 史 脈 絡 中，透 過 非 常 縝 密 的

歷 史 考 據，理 解 宋 代 士 大 夫 的 思 維 結

構 與 行 動 模 式。相 較 於 把 朱 熹 理 學 著

作 與 時 代 抽 離，用 現 代 的 眼 光 理 解 它

，余 英 時 先 生 的 作 法 更 能 尊 重 時 代 背

景 的 差 異，因 此 能 夠 開 創 新 局。

2 0 1 4 年，8 4 歲 高 齡 的 余 英 時 先 生 與

A  p e n  f o r  t h e  e n v i r o n m e n t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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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 恩 師 錢 穆 一 樣，都 在 晚 年 階 段，關 注 天 人 之 合、之 際 的 問 題，出 版 了《 論 天

人 之 際 — 中 國 古 代 思 想 起 源 初 探 》，孜 孜 不 倦 地 踐 行 其 作 為 一 位 歷 史 研 究 者

，或 者 說 一 位 史 家 的 職 責，與 太 史 公 的 精 神 遙 相 輝 映。

2 0 2 1 年 8 月 1 日 余 英 時 先 生 從 歷 史 舞 台 優 雅 謝 幕，8 月 5 日 中 研 院 對 外 宣 布

余 先 生 8 月 5 日 中 研 院 對 外 宣 布 余 先 生 離 世 訊 息 的 2 天 後，聯 合 國 發 布 的 新 的

氣 候 科 學 報 告 短 暫 的 出 現 在 各 大 媒 體 的 主 要 版 面，令 人 感 到 時 代 變 遷 之 迅

速，我 們 還 未 從 清 末 以 來 的 西 風 東 漸 中 走 出 自 己 的 道 路，一 項 新 的 挑 戰，來

自 自 然 環 境 的 反 噬 正 鋪 天 捲 地 而 來。幸 好 在 風 浪 之 中，余 院 士 豎 立 的 思 想 燈

塔 仍 然 透 過 不 朽 的 文 字 為 我 們 指 引 方 向。

9

余 英 時 先 生 小 檔 案

余 英 時（ 1 9 3 0 — 2 0 2 1 ）：原 籍 安 徽 潛 山，生 於 天 津。1 9 5 0 年 至 1 9 5 5 年 就 讀

於 香 港 新 亞 書 院 及 新 亞 研 究 所，師 從 錢 穆 先 生。1 9 5 6 年 至 1 9 6 1 年 就 讀 於 哈

佛 大 學，師 從 楊 聯 陞 先 生，獲 博 士 學 位。曾 任 密 西 根 大 學、哈 佛 大 學、耶 魯 大

學 教 授、香 港 新 亞 書 院 院 長 兼 中 文 大 學 副 校 長。現 任 普 林 斯 頓 大 學 講 座 教 授，

臺 灣 中 央 研 究 院 院 士。著 有《 漢 代 中 外 經 濟 交 通 》（ 英 文 ）、《 歷 史 與 思 想 》、《

史 學 與 傳 統 》、《 中 國 思 想 傳 統 的 現 代 詮 釋 》、《 文 化 評 論 與 中 國 情 懷 》、《 中 國

文 化 與 現 代 變 遷 》、《 歷 史 人 物 與 文 化 危 機 》、《 士 與 中 國 文 化 》、《 方 以 智 晚 節

考 》、《 論 戴 震 與 章 學 誠 》、《 紅 樓 夢 的 兩 個 世 界 》、《 中 國 近 代 思 想 史 上 的 胡 適

》、《 陳 寅 恪 晚 年 詩 文 釋 證 — 兼 論 他 的 學 術 精 神 與 晚 年 心 境 》、《 現 代 儒 學 論 》、

《 論 天 人 之 際 — 中 國 古 代 思 想 起 源 初 探 》等 數 十 種 中 英 文 著 作。

A  p e n  f o r  t h e  e n v i r o n m e n t   



守 護 藻 礁 - 給 桃 園 市 長 的 一 封 信
氣候行動家

1 0

親       愛 的 鄭 市 長 您 好，1 2 月 1 8 日 將 舉 行 藻 礁

公 投，因 為 我 的 年 齡 還 不 能 參 與 投 票，所 以 希

望 藉 由 這 封 信 傳 達 我 的 心 聲，特 別 是 回 應 您 在

3 月 9 日 臉 書 上 的 一 則 2 千 多 字 的 貼 文，我 想 這

是 您 目 前 為 止 對 藻 礁 議 題 最 完 整 的 論 述。

您 說「 台 灣 海 岸 2 7 公 里 的 藻 礁 價 值 是 珍 貴 的 」

，因 為 藻 礁 是 生 物 多 樣 性 的 搖 籃，也 是 台 灣 海

岸 獨 特 的 自 然 地 景。我 相 信 您 是 真 誠 的，於 是

我 急 於 閱 讀 全 文，想 知 道 為 什 麼 您 認 為 在 距 離

藻 礁 非 常 近、非 常 近 的 地 方 進 行 一 個 大 面 積

( 2 3 公 頃 ) 的 工 程，仍 然 可 以 確 保 藻 礁 的 健 康

存 續？心 中 不 免 產 生 許 多 疑 惑。

我 反 對 切 割 藻 礁，「 觀 新 藻 礁 要 保 護，大 潭 藻

礁 要 調 查 」這 句 口 號 是 您 的 藻 礁 政 策 核 心，乍

看 好 像 沒 問 題，但 我 反 覆 思 考 後，發 現 這 句 口

號 背 後 隱 藏 了 很 多 沒 有 被 說 出 來 的 訊 息，這 些

都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訊 息。

首 先，為 什 麼 藻 礁 必 須 區 分 觀 新 與 大 潭？而 且

一 個「 要 調 查 」、一 個「 要 保 護 」？「 觀 新 藻 礁 要



C l i m a t e  a c t i v i s t s

1 1

保 護，大 潭 藻 礁 要 調 查 」這 個 語 法 會 讓 人 誤 會 使 用 了 國 文

課 本《 木 蘭 詩 》裡 面 的「 雄 兔 腳 撲 朔，雌 兔 眼 迷 離 」，是 一 種

互 文 的 修 辭 方 式，也 就 是 觀 新 與 大 潭 都 既 要 保 護 也 要 調 查

，直 到 閱 讀 到 後 半 段，看 到「 中 央 大 學 報 告 結 論 並 未 建 議

將 大 潭 海 岸 劃 設 為 自 然 保 留 區 」的 文 字 時，我 才 恍 然 大 悟

原 來 這 句 口 號 隱 含「 大 潭 不 保 護 」的 意 思。我 認 為 這 樣 的

口 號 過 於「 撲 朔 迷 離 」，雖 然 便 於 傳 播，但 卻 會 誤 導 民 眾，

希 望 未 來 能 夠 用 更 清 楚 的 語 言 說 明。

然 後 當 我 讀 到 您 說 目 前 桃 園 沿 海 2 7 公 里 的 藻 礁 生 態，要「

扣 除『 牡 蠣 礁 為 主 的 沙 崙 及 樹 林 草 漯 段、長 期 沙 埋 的 白 玉

段 』」時，再 次 感 到 心 驚。

我 們 知 道 藻 礁 花 費 數 千 年 的 時 間 才 形 成，想 像 一 下，7 5 0 0

年 來 這 些 藻 類 如 何 在 強 勁 季 風 與 潮 流 的 吹 拂 拍 打 下，開 始

附 著 在 岸 上，是 多 麼 微 妙 的 酸 鹼、溫 度 平 衡，才 能 在 侵 蝕

與 沉 積 的 競 爭 中 產 生 一 年 0 . 1、0 . 2 公 分 的 生 成。

如 您 認 同 藻 礁 是 珍 貴 的 地 景，為 什 麼 可 以 輕 易 排 除 近 半 數

的 藻 礁 不 受 法 律 保 護？

沙 崙 海 灘 的 碩 大 礫 石 難 道 不 是 抵 禦 季 風 與 潮 汐 侵 蝕 的 北

邊 守 衛？礫 石 之 下 都 是 藻 礁，鄭 市 長 何 以「 扣 除 」之？樹 林

草 漯 一 帶 的 沙 丘 發 達，此 處 的 藻 礁 天 然 與 沙 共 生，早 在



1 2

C l i m a t e  a c t i v i s t s

1 9 8 7 年 台 大 地 質 科 學 系 鄭 穎 敏 教 授 與 德 國 學 者 H . E . R e i n e c k

的 研 究 就 觀 察 到 藻 礁 的 溝 縫 中 有 很 多 沙 子，顯 示 一 定 程 度 的 沙

埋 並 不 影 響 藻 礁 生 長 甚 至 可 能 是 必 要 的 條 件。

造 成 藻 礁 生 態 退 化 原 因 有 很 多，包 括 大 園 工 業 區、觀 音 工 業 區，

後 者 每 天 排 入 4 萬 公 噸 有 毒 廢 水，幾 乎 只 有 牡 蠣 可 存 活。這 是 長

期 工 業 污 染 的 環 境 悲 歌，鄭 市 長 的「 扣 除 」豈 不 是 二 度 傷 害？覆

蓋 白 玉 外 海 藻 礁 之 上 的 究 竟 是 沙 子 或 是 工 業 淤 泥？

如 何 清 除 這 些 污 染 來 恢 復 藻 礁 生 態？這 才 應 該 是 肯 定 藻 礁 價 值

的 之 後 的 當 務 之 急，而 不 是 輕 易 放 棄 其 中 的 一 大 段 不 是 嗎？

雖 然 您 也 提 到 取 締 汙 染 的 努 力，但 我 想 我 們 都 知 道 桃 園 的 水 污

染 不 只 是 違 法 排 放 造 成 的，而 是 因 為 桃 園 本 身 被 規 劃 為 工 業 城

，龐 大 的 工 業 產 能 必 然 會 產 生 這 麼 多 工 業 廢 水，這 已 超 過 桃 園

的 環 境 承 載 力，不 只 環 境 在 悲 鳴，上 面 生 活 的 人 民 的 健 康 也 受

影 響。

期 盼 您 能 走 向 內 心，探 詢 您 認 同 藻 礁 價 值 的 理 由，如 果 現 階 段

還 沒 有 辦 法 改 進 藻 礁 的 生 活 環 境，也 請 不 要 增 加 他 們 的 負 擔，

讓 情 況 更 加 惡 化，請 尊 重 藻 礁 的 完 整 性，如 果 要 分 段 應 該 是 為

了 更 好 的 保 護，而 不 是 不 保 護。請 為 桃 園 乃 至 於 全 台 灣 的 未 來

世 代 留 下 與 藻 礁 共 存 的 可 能 性。


